
第 194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7月06日

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大发路27号龙璧工业城8#厂房201

深圳市博赛达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3431916

申  请  人

汉唐信通（北京）咨询股份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复印机（照相、静电、热）；计算机；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；计算机外围设备；计算机

软件（已录制）；集成电路卡；电子出版物（可下载）；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软件；可下载的

音乐文件；可下载的影像文件；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；计算机硬件；智能眼镜（数据处

理）；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；计算机无线外围设备；眼镜；电子防盗装置；集成电路用晶

片；发光二极管（LED）；电子芯片；电源插头转换器；信号遥控装置；照相机（摄影）；扬

声器音箱；扬声器；麦克风；电视机；头戴式耳机；便携式媒体播放器；耳机；便携式多媒体

播放器；天线；导航仪器；电话机；无绳电话；无线电寻呼机；卫星导航仪器；智能手机用

套；智能手机用壳；网络通信设备；手机屏幕专用保护膜；手机用自拍杆；无线通信设备用天

线；电子导航仪器；电源材料（电线、电缆）；电池充电器；电池；便携式遥控阻车器

申请日期 2025年02月13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7月07日至2025年10月06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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